





分类：（A）
湖农议字（2025）第4号

对湖口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第2025006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石静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如您所言，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但如何规范农村集体管理“三资”，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我县全面完成村级产权制度改革，143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登记赋码，成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日益增加，经营方式更加多元，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目标、手段、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您在建议中提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三资”管理中存在职责界定模糊、财务管理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确实存在，通过去年至今年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专项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目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后，我们农业农村局将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契机，持续加大对农村集体运行的监督指导力度，督促乡镇人民政府切实落实监督管理主体责任，进一步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具体措施如下：
一、完善政经分离、规范组织管理
一是，在2020年开展政经分离工作试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居）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村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主体，共同参与的村级治理架构。进一步完善推进我县农村基层组织“政经分离”工作，2024年7月印发了《湖口县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居）民委员会“政经分离、账务分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村（居）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各自的具体职能职责、收支范围等，村（居）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独立建账、单独核算，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履行下列职能：
（一）发包农村土地；
（二）办理农村宅基地申请、使用事项；
（三）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资源并进行监督；
（四）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个人使用；
（五）组织开展集体财产经营、管理；
（六）决定集体出资的企业所有权变动；
（七）分配、使用集体收益；
（八）分配、使用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土地补偿费等；
（九）为成员的生产经营提供技术、信息等服务；
（十）支持和配合村民委员会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村民自治；
（十一）支持农村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依法发挥作用；
（十二）法律法规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政经分离后，职责界定清楚明了。
二是，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等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其出资为限对其设立或者参与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债务承担责任。对已创办村办企业的，我们要求乡镇和村（社区）厘清两者关系，充分认识村办企业的独立市场地位，要分别单独建账核算、自负盈亏，不得混为一谈，平移挪用村集体资金资产等。
二、规范记账管理、加强业务培训
建立“村财乡代理”制度，针对过去村集体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中共湖口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4年10月印发了《湖口县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聘请代理记账机构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聘请代理记账机构，采取乡（镇）聘乡（镇）管原则。代理记账机构记账对象：村集体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办独资市场主体、由村集体管理的村办合资市场主体。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聘请代理记账机构所需经费由乡（镇）统筹解决。并针对聘请的代理记账机构建立了考核与监督机制，确保做账质量。
县农业农村局在“三资”和规范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积极组织乡镇业务骨干开展业务培训，今年4月17日，邀请专业财税服务公司对乡镇业务干部、村集体报账员、代理记账机构等167人开展了村集体会计业务知识专题讲座；6月26日开展了“村级财务管理和监督”专题培训，县、乡、村三级170多人参加。三是，每个月抽查不少于3个村，直接到村监督指导，督促村集体提升“三资”监管水平。
三、强化支出审批、推行全程监督
一是，开展农村集体“三资”大数据监管平台“银村直连”线上报账审批，村级所有支出必须先由经手人取得真实有效原始凭证并签字确认、证明人签字证明、村务监督或监事会人员审查签字、村集体理事长审批签字（村级审批），再由报账员发起线上报账申请支出资金，村支书审签后转乡镇审批，乡镇审批通过后才能支出资金。二是，完善“阳光公开”长效机制，推行线下线上双公开，线下在固定公示栏公开，每季度至少一次，线上通过“阳光公开”二维码实行全程全量公开，二维码要长期对群众公布，而且打通“阳光公开”二维码与纪检部门“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有效对接，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三是，加强审计监督，计划五年内实现对全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的全方位覆盖。
最后，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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